[bookmark: _GoBack]附件四：资格性审查表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项目名称：王府井院区垃圾清运服务项目
	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标准（是否符合以下条件）
	需核验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均须加盖公章）
	审查结论

	1
	法人资格
	是否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 通过 ☐ 不通过

	2
	法定专项资质
	是否具备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部门核发的、许可范围包含“垃圾运输”的合法有效资质文件，且状态正常？
	城市管理部门核发的相关资质文件。
	☐ 通过 ☐ 不通过

	3
	信誉要求一
	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记录？
	供应商出具的《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
	☐ 通过 ☐ 不通过

	4
	信誉要求二
	在“信用中国”网站是否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公告发布日后在“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结果的网页截图。
	☐ 通过 ☐ 不通过

	5
	信誉要求三
	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是否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处罚期限尚未届满的）？
	公告发布日后在“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查询结果的网页截图。
	☐ 通过 ☐ 不通过

	6
	非联合体参选
	是否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与，且承诺不接受联合体形式？
	供应商在参选文件中出具的《非联合体参选声明》。
	☐ 通过 ☐ 不通过

	7
	文件签署盖章
	参选文件是否已按公告要求装订、签署、盖章齐全？
	根据参选文件现场核验。
	☐ 通过 ☐ 不通过



资格性审查总体结论：
☐ 通  过（以上1-7项审查结论均为“通过”）
☐ 不通过（以上1-7项中任一项审查结论为“不通过”）
评审员（签字）：                                                              
